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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本文主要目的為：一｠Ε析與檢討る歐洲民事法模範草案ちDraft Common 

Frame of Referenceつれ上，有關る信託法ち第十章つれ的規範內容；二｠飛

反觀我國信託法相關內容，進行兩者間之比較Ε析，來反思檢討我國信託法

規範的妥適性を歐洲民事法模範草案ち以下簡稱る模範草案れつ於 2009年

問世を偈模範草案，對於研究Ε析當ヰ歐洲民事法之最近趨勢與動向，甚具

重要性及影響力を就比較法觀點而言，模範草案規定之各編內容中，乢受矚

目之屶域，即屬第 10編所規定的る信託ちTrustsつれを模範草案接受信託制

度，另設專章規定，實屬一突破事件を信託制度受到起草團隊內歐陸學者之

青睞與肯認之事實，足以見證，歐洲大陸ピ開始重視信託制度を再者，吾人

亦可認為，偈模範草案所涵蓋之信託法規定，在歐陸法體系之民事法架構

下，實係一套可行且可適用之制度を職是之故，繼受歐陸民事法體系之臺灣，

實值借羚偈模範草案所提供的信託原理を在比較法觀點而言，實具探討價

值を本文所檢討之議題如下：一｠信託之成立與生效；二｠信託族產；三｠

受託人之義務；四｠受託人違反信託條款處Ε信託族產於第三人時之效果を 

關鍵字：信託｠信託之成立與生效｠單獨行為｠忠實義務｠利益取得禁止原

則｠信託違反｠有償善意第三人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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